B02佛光大學教師資格送審基本資料確認表(專任教師、專案教師用) 
	送審教師確認欄

	□所列送審著作、資料本人已檢覈並確認完畢，所附之送審資料確實符合規定。
□送審著作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2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四點第三項第2款規定)
□本案為新聘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送審教師資格案已經新聘教師程序完成院、校級教評會審議。以學位新聘且未持有教育部資格證書之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通過前述程序後由所屬學院（含通識教育委員會）辦理學位論文送審之外審作業，本案通過院教評會外審後仍送校教評會備查。
 送審人：                    （請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學系(所、中心)審查結果

	□送審著作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2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四點第三項第2款規定)

	_______學年度第_____次會議
開會時間:_ 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日         
	□應到人數___人    □實到人數___人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院級教評會審查結果

	□送審著作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2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四點第三項第2款規定)

	_______學年度第_____次會議
開會時間:_ 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日         
	□應到人數___人    □實到人數___人    



	召集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學院辦理外審收件欄

	新聘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未具教師資格者，已經新聘教師程序完成院、校級教評會審議。以學位新聘且未持有教育部資格證書之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通過前述程序後由所屬學院（含通識教育委員會）辦理學位論文送審之外審作業。本案通過院教評會外審後仍送校教評會備查。
學院辦理學位論文送審之外審作業最遲應於教師到職二個月內完成，人事室另於到職日三個月內報請教育部核定並核發教師證書。

學院承辦人: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B02佛光大學教師資格送審基本資料確認表(兼任教師用) 
	送審教師確認欄

	□所列送審著作、資料本人已檢覈並確認完畢，所附之升等資料確實符合規定。
□送審著作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2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四點第三項第2款規定)
□本案為兼任教師符合教師送審資格者，本校於每學期最後一次校級教評會受理兼任教師學位送審申請，各學系（所、中心）依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六點審查相關佐證資料，經各級教評會通過後，由所屬學院（含通識教育委員會）辦理學位論文送審之外審作業。本案通過院教評會外審後仍送校教評會備查。
□兼任教師申請送審教師資格，審查費用由教師自理。學位外審以送3位委員審查為原則，1位委員審查費為3,000元，3位委員審查費共為9,000元。若有其他審查需求，審查費用將另計。本人已至本校雲起樓105室總務處出納繳納審查費，並檢附收據。
送審人：                    （請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學系(所、中心)審查結果

	□送審著作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2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四點第三項第2款規定)

	_______學年度第_____次會議
開會時間:_ 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日         
	□應到人數___人    □實到人數___人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院級教評會審查結果

	□送審著作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2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四點第三項第2款規定)

	_______學年度第_____次會議
開會時間:_ 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日         
	□應到人數___人    □實到人數___人    投票數___票
□通過，票數___票  □不通過，票數___票  □廢票，票數___票

	召集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校級教評會審查結果

	_______學年度第_____次會議
開會時間:_ 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日         
	□應到人數___人    □實到人數___人    投票數___票
□通過，票數___票  □不通過，票數___票  □廢票，票數___票

	召集人：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學院辦理外審收件欄

	兼任教師符合教師送審資格者，經各級教評會審查通過，由學院辦理外審。本案通過院教評會外審後仍送校教評會備查。
學院承辦人: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兼任教師申請送審教師資格審查費
	申請教師資料

	
申請教師姓名：                                    單位名稱：                                    

職          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總務處出納組收款確認欄

	學位外審以送3位委員審查為原則，1位委員審查費為3,000元，3位委員審查費共為9,000元。若有其他審查需求，審查費用將另計。本人已至本校雲起樓105室總務處出納繳納審查費。





總務處出納組承辦人: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B02佛光大學教師資格送審基本資料查核表總3頁之第3頁
